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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邦利化纤有限公司

涤纶长丝生产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年 12月 29日，南通邦利化纤有限公司根据《涤纶长丝生

产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》，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

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

术规范、本项目环评及批复意见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并组织验收

工作组协助开展验收。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负责人、环保设施施工

单位及 2名专家组成。

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项目建设环保执行情况报告和监测

单位对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的汇报，现场检查了工程及环保设

施的建设、运行情况，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。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

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项目名称：涤纶长丝生产项目

建设单位：南通邦利化纤有限公司

建设性质：新建

建设地点及周边环境：项目位于南通市海安市海安镇永安南路

162号，项目四周为企业。

设计规模：涤纶长丝 10000吨/a

建设规模：涤纶长丝 10000吨/a

环保设施有：（1）化粪池、隔油池；（2）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1

套+20m排气筒；（4）浇静电式油烟净化装置 1套+20m排气筒；（5）

一般固废堆场（6）危废堆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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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南通邦利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6月，位于南通市海安市

海安镇永安南路 162号。涤纶长丝生产项目已于 2020年 10月 15日

在海安市行政审批局备案，项目代码：2020-320621-28-03-556906，

备案证号：海行审备〔2020〕897号。

《南通邦利化纤有限公司涤纶长丝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于

2020年12月9日获得海安市行政审批局批文，文号海行审投资（2020）

535号。涤纶长丝生产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 1日开工，2024年 9月

1日竣工，本项目建成后生产能力：涤纶长丝 10000吨/年。环评及其

批复要求中提出的关于环境保护设施已基本配套实施到位，并已具备

调试条件，于 2024年 9月 2日对项目环保设施及相应设备进行调试，

2024年 9月启动验收工作。

从环评审批至今无环境问题投诉、无违法行为和处罚记录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总投资 3000 万元，项目环保投资为 12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

0.4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南通邦利化纤有限公司涤纶长丝生产项目环评报告表中的项目

内容都己建成，相关的环保设施内容均在本次验收范围内。

二、 工程变动情况

此项目工程实际建设与环评对比有 5处变动，均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1、储存能力减少，不属于重大变动；

2、仓库位置发生变动，不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，不新增

敏感点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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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设备变动情况：空压机由 5台减少至 4台，总的能力未超过

环评总的能力，空压机是辅助设备，不影响产能，不新增污染物因子

和污染物量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超声波清洗机由 3台减少至 1台，不

增加产能，不新增污染物因子和污染物量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无纯水

处理装置，不增加产能，不新增污染物因子和污染物量，不属于重大

变动。料仓由 2台减少至 1台，总的容量未超过环评总的容量，不影

响产能，不新增污染物因子和污染物量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4、无制纯废水，排水量减少，不新增污染物因子和污染物量，

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5、一般固废无反渗透废膜，不属于重大变动，其余按照环评要

求进行处理处置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超声波清洗废水、冲洗废水、水环泵废水经隔油、沉淀池处理后

全部回用于水环泵用水，不排放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污

水管网，经鹰泰水务海安有限公司处理。

（二）废气

废气主要为预结晶干燥产生颗粒物，熔融喷丝、卷绕定型以及组

件清洗产生挥发性有机物。

1）干燥废气

聚酯切片在结晶干燥过程中由于摩擦、碰撞会产生切片粉尘。由

于建设单位使用的切片较为洁净，表面附着的粉尘少，摩擦、碰撞产

生的颗粒物少，本项目不进行定量分析。

2）熔融废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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熔融废气收集后的废气经二级活性炭处理后由 1#排气筒 20m高

空排放。未收集的以无组织形式排放于生产车间内。

3）油剂废气

涤纶长丝卷绕时油剂受热挥发产生少量纺丝油剂，以非甲烷总烃

评价。油剂废气收集后的废气进入 1套“静电式油烟净化装置 ”处理

后由 2#排气筒 20m高空排放未收集的以无组织形式排放于生产车间

内。

4）热媒废气

项目纺丝箱体的热量由加热炉电加热导热油间接提供，加热炉中

的导热油主要成分为联苯和联苯醚，其气化温度为 255℃ 。纺丝箱

体的温度控制在 290℃ , 导热油在加热炉内以气态形式存在，生产过

程中会产生少量泄露，由于泄漏量极少，本项目不进行定量分析。

5）煅烧废气

喷丝板煅烧主要是去除残留在喷丝板表面的聚酯，聚酯熔点为

255-260℃ ,在 300℃下不发生分解。将喷丝板在真空状态下 500℃煅

烧一段时间后通入少量空气， 使炉膛中 90%的气体大部分转化为

CO2和 H2O ，剩余气体为少量的烟尘和有机废气， 污染物以非甲

烷总烃计。由于单块喷丝板上残留的聚酯量极少，本项目不进行定量

分析，产生的废气经水环泵抽出。

（三）噪声

噪声来源于切片运输机、螺杆挤出机、卷绕机、风机等设备，预

计噪声源在 70~85dB(A) 。主要通过建筑隔声、 减振降低噪声措施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为包装废料、废丝、滤渣、不合

格品、生活垃圾。包装废料、废丝、滤渣、不合格品外售海安小龙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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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设备租赁服务部；生活垃圾委托海安小龙机械设备租赁服务部清运。

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有废活性炭、废油、含油废液、废包装桶。

废活性炭、废切削液、废油、危险废包装材料、空压机含油废水委托

南通海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处置。

四、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。

项目环保设施经调试运行稳定后即开展验收监测，监测期间，生

产设备调试运行负荷达到 75%及以上，满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。

1. 废水

验收期间检测结果显示，污水排放口 pH、COD、SS排放浓度满

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 1996）表 4中三级标准，NH3-N、

TP、TN 排放浓度满足《《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

（GB/T31962-2015）表 1中 A等级标准，同时满足鹰泰水务海安有

限公司接管要求。

2. 废气

验收期间检测结果显示，DA001、DA002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排放

浓度、排放速率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(DB32/4041-2021)

表 1标准。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

放标准》(DB32/4041-2021)表 3中标准，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

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(DB32/4041-2021)表 2中标准。

3. 厂界噪声

建设单位采用厂房隔声、减震等措施。验收期间检测结果显示，

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
中 3类标准。

4．固体废物

建设单位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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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B 18599-2020)要求建设了一般固废暂存场所，设置了一般固废暂存

场所标志，并建立了一般固废暂存、回用和清运台账。均签订了处置

合同，做到妥善管理。

建设单位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

要求设置危险固废暂存场地，设置警示标识标牌，企业建立了危废贮

存和转移记录台账。危险废物与有资质单位签订了处置合同，做到妥

善管理。

5. 污染物排放总量

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的分析结论，废气、废水总量均满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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